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林祺文   

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律師

被上 訴 人  熊好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

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係由被上訴人及蔡典築起訴，依兩造與訴外人熊大庄

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0日簽訂之園

區委託營運結算確認書（下稱系爭結算確認書），請求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48萬4,787元本息（見臺中地院卷第

11至15頁）；嗣追加王崑霖原告，並將聲明變更為先位請求

上訴人分別給付王崑霖、蔡典築428萬4,787元、20萬元本

息，備位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

審卷第79頁）；就先位之訴部分，蔡典築雖於原審110年11

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起訴，王崑霖則擴張先位聲明

請求金額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263至265頁），

然上訴人已為本案言詞辯論，並表明不同意蔡典築撤回起訴

（見原審卷第26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

定，此部分不生撤回起訴效力。惟按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

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

之，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駁回補

充判決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482條參照），經法

院駁回其聲請之裁定確定後，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歸於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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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吳明軒著，民事訴訟法第628頁；原審卷第431頁）；原

審就先位之訴判決王崑霖敗訴（此部分未據王崑霖聲明不

服，非本院審理範圍），就蔡典築部分則漏未判決，上訴人

已於111年6月15日向原審聲請補充判決，經原審於同年8月

15日以裁定駁回其聲請，因上訴人未抗告而確定（見原審卷

第397至399、403至404、407頁），蔡典築對原審上開裁定

亦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366頁），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脫

漏部分之訴訟繫屬已歸於消滅，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熊大庄公司為清償對伊之欠款，同意由伊經

營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下稱熊大庄園區），以營運所得抵

償欠款；因上訴人欲投資熊大庄園區，遂同意代熊大庄公司

清償其對被上訴人之債務，並取得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以繼

續經營熊大庄園區，兩造及熊大庄公司因而於108年5月10日

簽立系爭結算確認書，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結算後熊

大庄公司應給付伊568萬4,787元（下稱系爭結算款），第4

條則約定系爭結算款由上訴人分3期給付予伊，詎上訴人僅

於108年5月10日以支票給付120萬元，其餘款項迄未依約支

付，爰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

給付448萬4,787元及加計自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

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

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

不予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熊大庄園區早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

還地，且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系爭

結算確認書因契約標的客觀給付不能而屬無效。又時任熊大

庄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林淑芬、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蔡

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且熊大庄

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致伊無法取得經營權，其等復製

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已

於原審審理中以108年12月4日民事準備狀為撤銷系爭結算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認書之意思表示。且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

公司，被上訴人應無權請求伊給付。否則，依系爭結算確認

書之約定，被上訴人須移轉公司經營權及交付系爭結算確認

書附件1所示財物，伊始有給付款項之義務，被上訴人迄未

為之，亦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給伊經營，伊得為同時履行抗辯

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與熊大庄公司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上

訴人並於當日交付面額120萬元之支票予王崑霖收訖，其後

上訴人未於系爭結算確認書第4條所定之108年5月16日、同

年月17日簽發支票交付被上訴人指定之王崑霖，被上訴人亦

未交付其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等情，有系爭結

算確認書可稽（見臺中地院卷第19至35頁），兩造對此亦未

加以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結算確認書應屬有效：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並非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⑴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

其契約無效，所稱不能之給付，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

人應為之給付，自始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謂。

　⑵查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言載明：「茲就民國108年元月19日所

成立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之委託營運契約結算事宜，確認下

列事項」，第1、2條並分別約定：「甲乙雙方（即熊大庄公

司、被上訴人）自民國108年4月30日結束委託營運，甲方自

同年5月1日交付乙方承接人即丙方（即上訴人）接受，仍以

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繼續原址營運。」、「乙方即日起協

同丙方辦理乙方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丙方為公司負貴人，公

司股東由丙方邀股辧理變更登記；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提供印

章、文件交付丙方進行登記。」（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

可知兩造及熊大庄公司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目的，係為使

上訴人自108年5月1日起承接被上訴人繼續經營熊大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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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並由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以被上訴人名義

繼續營業，亦即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

給付標的。

　⑶上訴人雖以熊大庄園區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

地、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其無從取

得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由，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不能

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云云。惟查，訴外人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

公司（下稱熊大庄國際公司）前向訴外人義豐石膏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義豐公司）承租坐落嘉義縣○○鄉○○段

○○小段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嘉義縣○○鄉○○○○區

○○○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嗣因積欠租金，經義

豐公司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07年度

重訴字第22號（下稱22號）判決熊大庄國際公司應自系爭房

地遷出，將之返還義豐公司確定，義豐公司以22號確定判決

為執行名義，於107年8月29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強制執行（案

列107年度司執字第30377號，下稱30377號），熊大庄國際

公司則於107年12月21日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房地係由熊大

庄公司實際占有使用經營熊大庄園區，執行法院於108年5月

17日至現場履勘時，義豐公司同意延緩執行1個月至同年6月

17日，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林憲同律師並以熊大庄國際公司、

熊大庄公司、上訴人共同代理人之名義，於108年5月13日、

同年6月13日兩度具狀予執行法院，陳稱：「106年熊大庄國

際實業有限公司經營陷於困境，致令構成地主債權人以鈞院

107司執誠30377號定期108年5月17日上午前往現場執行履

勘…本案系爭執行標的熊大庄園區係專供商品展售而由熊大

庄租地建有地面展售構造物，雙方租用已近5年。熊大庄目

前債務處理已漸趨穩定而於108年元月覓得第三人王崑霖及

蔡典築等人共同以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進場利用地上構

造物進行營業；另於108年5月1日再由第三人債權人林祺文

出面與熊好公司議妥接洽進場經營…本案執行標的構造物房

舍設備，都是具有現在繼續營業使用價值之商用建物；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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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遂與熊大庄共同委任林憲同律師於108年4月29日出面與熊

好公司負責人等共同議定：林祺文自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

本案園區賣場等建物設備及雇用原有員工繼續營業...林祺

文亦於108年5月2日委由林憲同律師親赴地主代理人何永福

律師事務所協商善後（即代償租金、執行費用…而承受現址

與地址改定新租約；停止本件拆屋還地之執行）…請求鈞院

准許定期邀集當事人到庭研商展延執行程序，俾能給予當事

人和解的善後空間與時間…」、「債務人已於108年6月9日

前往台中豐原義豐石膏化工公司負責人陳信宏父親住家當面

研商債務人自動履行拆除事宜。自動履行拆除期限展延至

108年7月I5日」等語，其後執行法院係於108年9月17日至現

場將標的占有使用權點交予義豐公司而執行完畢等情，業經

本院調取30377號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

109至145頁），堪認兩造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

書時，熊大庄園區所在地尚未經法院執行拆屋還地，並無不

能繼續營業之情，且上訴人早已知悉30377號執行事件之執

行情形，並曾與執行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自難認

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⑷又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包含熊大庄園區委託熊好公司營運

結算表（下稱營運結算表）、委託營運入款明細（下稱入款

明細）、被上訴人公司損益表（下稱損益表）等6頁文件

（下合稱系爭附件，見臺中地院卷第23至33頁），系爭結算

確認書第3條則載明：「甲乙雙方於民國108年5月10日辦理

自民國108年元月19日起至民國108年4月30日之最後營運結

算。甲乙雙方結算結果：甲方應向乙方給付新台幣共計

5684787元。...甲乙結算帳目文件共計六張，如附件一。」

（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系爭附件所載內容僅係作為

被上訴人與熊大庄公司結算之依據，其中入款明細所載印刷

品、原料等財物，並非系爭結算確認書約定之給付標的，且

上訴人辯稱該等財物不存在，亦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其以

此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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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屬無效云云，亦無足採。

　⑸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另主張被上訴人、熊大庄園區在108年2

月即向稅捐處申報停業，不可能在同年4、5月結算後將賣場

交由上訴人經營，系爭結算確認書客觀給付不能云云（見本

院卷一第429至430頁）；惟經本院分別函詢財政部南區國稅

局、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被上訴人民雄營業所係申請於

108年7月11日停業，被上訴人則係於110年5月6日始經核准

停業（見本院卷二第37、55至63頁），是上訴人前揭抗辯顯

屬無據，難以採信。上訴人雖另聲請履勘執行標的現場，以

證明法院確實有查封及拆除熊大庄園區建物之事實（見本院

卷二第101頁），惟上開待證事實由本院調取之30377號執行

事件卷宗已足確認，自無再行履勘之必要，併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不足採信：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

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固為民法第92條第1項所明

定，惟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

被詐欺而為表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⑵上訴人辯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

園區經營權、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

查封執行拆除，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云云。惟

查，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中自承熊大庄園區原係由

熊大庄國際公司經營，嗣於108年1月覓得王崑霖及蔡典築共

同以被上訴人名義營業，再由伊自108年5月1日接手經營，

並擬與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

區，有108年5月13日民事陳述狀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11至

115頁），其於本件審理中改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自

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伊因熊大庄園區遭法院查封而

無法取得經營權云云，與其先前陳述不符，已難採信。又上

訴人前曾以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會計師王詩宜等人未

進行熊大庄園區賣場結存物料盤點及財務報表會計憑證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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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即作成系爭附件，致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

書，並於同日支付120萬元，王崑霖等人涉嫌詐欺取財為

由，對其等提出刑事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後，以108年度偵字第8558號（下稱8558號）為不起訴處

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以110年度上聲議字

第858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在案，有上開處分書可稽（見

原審卷第299至343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

（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蔡典築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

陳稱系爭附件是由熊大庄園區會計所製作，再由會計師王詩

宜查核（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王詩宜則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營運結算表、損益表是我製作的，因為當時王崑霖要把

熊大庄園區結束出售給其他人，請我幫忙結算，所以蔡典築

請我把損益表等提供給買方即上訴人，我有跟上訴人加

LINE，都有提供上訴人要求的資料（例如被上訴人公司還有

哪些應付款、108年2月至4月收入）給上訴人，也有跟上訴

人說有問題可以提出來，上訴人有核對，簽系爭結算確認書

前，我有提供營運結算表、損益表等資料給上訴人，上訴人

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至75頁）；並有被

上訴人檢送損益表予林憲同律師之108年5月8日函以及大中

聯合法律事務所同年月9日回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9至14、

117至121頁），佐以林憲同律師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自承系

爭結算確認書係由其擬稿（見本院卷二第161頁），可知兩

造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附件提前交由

上訴人審核，上訴人係經評估確認後，自行決定簽署由其代

理人林憲同律師擬訂之系爭結算確認書，尚難認上訴人係受

被上訴人或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王詩宜等第三人詐欺

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⑶至於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往來函文、偵

查訊問筆錄等（見本院卷一第409、425、485至487頁，卷二

第9至14、81至82頁），至多僅能證明兩造相關人員曾於簽

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就系爭附件交換意見，以及王崑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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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9日傳送訊息予他人，均無從證明上訴人係受詐欺而

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⑷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自

難認其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

　㈡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448萬4,787元本息：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明文約定熊大庄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

568萬4,787元（即系爭結算款），第4條並約定該款項由上

訴人分別於108年5月10日、16日、17日分別給付120萬元、

300萬元、148萬4,787元（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即已約

定應由上訴人代熊大庄公司給付系爭結算款予被上訴人，並

應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完畢，其性質應屬併存之債務承擔，

惟上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給付120萬元，餘款448萬4,787

元迄未給付，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

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以

及自被上訴人以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

達為催告翌日即109年1月31日（見原審卷第367頁郵件收件

回執）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

息，即屬有據。上訴人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

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與契約明文約定不

符，難以採信。

　⒉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其公

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

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並援引熊大庄賣場108年5、

6月刷卡及宅配款營收表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90、393至

399、430至431頁）；惟查，系爭結算確認書第2條固約定被

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辦理其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上訴人為公

司負責人，然就履行方式、期限，於第5條另約定：「乙方

應於民國108年5月16日收訖銀行本支後，交付丙方熊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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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兩幅」（見臺中地院卷第19

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5月16日給付300萬元予被上訴人

後，被上訴人始需交付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

以移轉公司經營權，亦即上訴人就移轉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

部分，有先為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之義務；又上訴人已於

30377號執行事件具狀自承伊係於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熊大

庄園區（見本院卷二第113頁），堪認被上訴人辯稱其已將

熊大庄園區交由上訴人經營（見本院卷一第431頁），並非

虛妄；系爭結算確認書則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系爭附件所

載財物予上訴人，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公司經營權、

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

由，為同時履行抗辯，均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自109年1月3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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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林祺文    
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律師
被上 訴 人  熊好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係由被上訴人及蔡典築起訴，依兩造與訴外人熊大庄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0日簽訂之園區委託營運結算確認書（下稱系爭結算確認書），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48萬4,787元本息（見臺中地院卷第11至15頁）；嗣追加王崑霖原告，並將聲明變更為先位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王崑霖、蔡典築428萬4,787元、20萬元本息，備位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79頁）；就先位之訴部分，蔡典築雖於原審110年11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起訴，王崑霖則擴張先位聲明請求金額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263至265頁），然上訴人已為本案言詞辯論，並表明不同意蔡典築撤回起訴（見原審卷第26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不生撤回起訴效力。惟按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駁回補充判決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482條參照），經法院駁回其聲請之裁定確定後，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歸於消滅（參吳明軒著，民事訴訟法第628頁；原審卷第431頁）；原審就先位之訴判決王崑霖敗訴（此部分未據王崑霖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就蔡典築部分則漏未判決，上訴人已於111年6月15日向原審聲請補充判決，經原審於同年8月15日以裁定駁回其聲請，因上訴人未抗告而確定（見原審卷第397至399、403至404、407頁），蔡典築對原審上開裁定亦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366頁），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已歸於消滅，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熊大庄公司為清償對伊之欠款，同意由伊經營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下稱熊大庄園區），以營運所得抵償欠款；因上訴人欲投資熊大庄園區，遂同意代熊大庄公司清償其對被上訴人之債務，並取得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兩造及熊大庄公司因而於108年5月10日簽立系爭結算確認書，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結算後熊大庄公司應給付伊568萬4,787元（下稱系爭結算款），第4條則約定系爭結算款由上訴人分3期給付予伊，詎上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以支票給付120萬元，其餘款項迄未依約支付，爰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加計自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熊大庄園區早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地，且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系爭結算確認書因契約標的客觀給付不能而屬無效。又時任熊大庄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林淑芬、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致伊無法取得經營權，其等復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已於原審審理中以108年12月4日民事準備狀為撤銷系爭結算確認書之意思表示。且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應無權請求伊給付。否則，依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約定，被上訴人須移轉公司經營權及交付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示財物，伊始有給付款項之義務，被上訴人迄未為之，亦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給伊經營，伊得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與熊大庄公司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上訴人並於當日交付面額120萬元之支票予王崑霖收訖，其後上訴人未於系爭結算確認書第4條所定之108年5月16日、同年月17日簽發支票交付被上訴人指定之王崑霖，被上訴人亦未交付其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等情，有系爭結算確認書可稽（見臺中地院卷第19至35頁），兩造對此亦未加以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結算確認書應屬有效：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並非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⑴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無效，所稱不能之給付，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自始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謂。
　⑵查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言載明：「茲就民國108年元月19日所成立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之委託營運契約結算事宜，確認下列事項」，第1、2條並分別約定：「甲乙雙方（即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自民國108年4月30日結束委託營運，甲方自同年5月1日交付乙方承接人即丙方（即上訴人）接受，仍以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繼續原址營運。」、「乙方即日起協同丙方辦理乙方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丙方為公司負貴人，公司股東由丙方邀股辧理變更登記；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提供印章、文件交付丙方進行登記。」（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兩造及熊大庄公司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目的，係為使上訴人自108年5月1日起承接被上訴人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並由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以被上訴人名義繼續營業，亦即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給付標的。
　⑶上訴人雖以熊大庄園區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地、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其無從取得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由，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云云。惟查，訴外人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國際公司）前向訴外人義豐石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豐公司）承租坐落嘉義縣○○鄉○○段○○小段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嘉義縣○○鄉○○○○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嗣因積欠租金，經義豐公司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22號（下稱22號）判決熊大庄國際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將之返還義豐公司確定，義豐公司以22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於107年8月29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強制執行（案列107年度司執字第30377號，下稱30377號），熊大庄國際公司則於107年12月21日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房地係由熊大庄公司實際占有使用經營熊大庄園區，執行法院於108年5月17日至現場履勘時，義豐公司同意延緩執行1個月至同年6月17日，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林憲同律師並以熊大庄國際公司、熊大庄公司、上訴人共同代理人之名義，於108年5月13日、同年6月13日兩度具狀予執行法院，陳稱：「106年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經營陷於困境，致令構成地主債權人以鈞院107司執誠30377號定期108年5月17日上午前往現場執行履勘…本案系爭執行標的熊大庄園區係專供商品展售而由熊大庄租地建有地面展售構造物，雙方租用已近5年。熊大庄目前債務處理已漸趨穩定而於108年元月覓得第三人王崑霖及蔡典築等人共同以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進場利用地上構造物進行營業；另於108年5月1日再由第三人債權人林祺文出面與熊好公司議妥接洽進場經營…本案執行標的構造物房舍設備，都是具有現在繼續營業使用價值之商用建物；林祺文遂與熊大庄共同委任林憲同律師於108年4月29日出面與熊好公司負責人等共同議定：林祺文自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本案園區賣場等建物設備及雇用原有員工繼續營業...林祺文亦於108年5月2日委由林憲同律師親赴地主代理人何永福律師事務所協商善後（即代償租金、執行費用…而承受現址與地址改定新租約；停止本件拆屋還地之執行）…請求鈞院准許定期邀集當事人到庭研商展延執行程序，俾能給予當事人和解的善後空間與時間…」、「債務人已於108年6月9日前往台中豐原義豐石膏化工公司負責人陳信宏父親住家當面研商債務人自動履行拆除事宜。自動履行拆除期限展延至108年7月I5日」等語，其後執行法院係於108年9月17日至現場將標的占有使用權點交予義豐公司而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本院調取30377號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09至145頁），堪認兩造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時，熊大庄園區所在地尚未經法院執行拆屋還地，並無不能繼續營業之情，且上訴人早已知悉30377號執行事件之執行情形，並曾與執行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自難認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⑷又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包含熊大庄園區委託熊好公司營運結算表（下稱營運結算表）、委託營運入款明細（下稱入款明細）、被上訴人公司損益表（下稱損益表）等6頁文件（下合稱系爭附件，見臺中地院卷第23至33頁），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則載明：「甲乙雙方於民國108年5月10日辦理自民國108年元月19日起至民國108年4月30日之最後營運結算。甲乙雙方結算結果：甲方應向乙方給付新台幣共計5684787元。...甲乙結算帳目文件共計六張，如附件一。」（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系爭附件所載內容僅係作為被上訴人與熊大庄公司結算之依據，其中入款明細所載印刷品、原料等財物，並非系爭結算確認書約定之給付標的，且上訴人辯稱該等財物不存在，亦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其以此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屬無效云云，亦無足採。
　⑸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另主張被上訴人、熊大庄園區在108年2月即向稅捐處申報停業，不可能在同年4、5月結算後將賣場交由上訴人經營，系爭結算確認書客觀給付不能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惟經本院分別函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被上訴人民雄營業所係申請於108年7月11日停業，被上訴人則係於110年5月6日始經核准停業（見本院卷二第37、55至63頁），是上訴人前揭抗辯顯屬無據，難以採信。上訴人雖另聲請履勘執行標的現場，以證明法院確實有查封及拆除熊大庄園區建物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01頁），惟上開待證事實由本院調取之30377號執行事件卷宗已足確認，自無再行履勘之必要，併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不足採信：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固為民法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惟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而為表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⑵上訴人辯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云云。惟查，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中自承熊大庄園區原係由熊大庄國際公司經營，嗣於108年1月覓得王崑霖及蔡典築共同以被上訴人名義營業，再由伊自108年5月1日接手經營，並擬與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有108年5月13日民事陳述狀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5頁），其於本件審理中改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伊因熊大庄園區遭法院查封而無法取得經營權云云，與其先前陳述不符，已難採信。又上訴人前曾以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會計師王詩宜等人未進行熊大庄園區賣場結存物料盤點及財務報表會計憑證之審查，即作成系爭附件，致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並於同日支付120萬元，王崑霖等人涉嫌詐欺取財為由，對其等提出刑事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字第8558號（下稱8558號）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858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在案，有上開處分書可稽（見原審卷第299至343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蔡典築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陳稱系爭附件是由熊大庄園區會計所製作，再由會計師王詩宜查核（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王詩宜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營運結算表、損益表是我製作的，因為當時王崑霖要把熊大庄園區結束出售給其他人，請我幫忙結算，所以蔡典築請我把損益表等提供給買方即上訴人，我有跟上訴人加LINE，都有提供上訴人要求的資料（例如被上訴人公司還有哪些應付款、108年2月至4月收入）給上訴人，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問題可以提出來，上訴人有核對，簽系爭結算確認書前，我有提供營運結算表、損益表等資料給上訴人，上訴人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至75頁）；並有被上訴人檢送損益表予林憲同律師之108年5月8日函以及大中聯合法律事務所同年月9日回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9至14、117至121頁），佐以林憲同律師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自承系爭結算確認書係由其擬稿（見本院卷二第161頁），可知兩造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附件提前交由上訴人審核，上訴人係經評估確認後，自行決定簽署由其代理人林憲同律師擬訂之系爭結算確認書，尚難認上訴人係受被上訴人或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王詩宜等第三人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⑶至於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往來函文、偵查訊問筆錄等（見本院卷一第409、425、485至487頁，卷二第9至14、81至82頁），至多僅能證明兩造相關人員曾於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就系爭附件交換意見，以及王崑霖曾在5月19日傳送訊息予他人，均無從證明上訴人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⑷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自難認其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
　㈡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本息：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明文約定熊大庄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568萬4,787元（即系爭結算款），第4條並約定該款項由上訴人分別於108年5月10日、16日、17日分別給付120萬元、300萬元、148萬4,787元（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即已約定應由上訴人代熊大庄公司給付系爭結算款予被上訴人，並應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完畢，其性質應屬併存之債務承擔，惟上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給付120萬元，餘款448萬4,787元迄未給付，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以及自被上訴人以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為催告翌日即109年1月31日（見原審卷第367頁郵件收件回執）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上訴人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與契約明文約定不符，難以採信。
　⒉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其公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並援引熊大庄賣場108年5、6月刷卡及宅配款營收表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90、393至399、430至431頁）；惟查，系爭結算確認書第2條固約定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辦理其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上訴人為公司負責人，然就履行方式、期限，於第5條另約定：「乙方應於民國108年5月16日收訖銀行本支後，交付丙方熊好國際有限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兩幅」（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5月16日給付30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始需交付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以移轉公司經營權，亦即上訴人就移轉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部分，有先為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之義務；又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具狀自承伊係於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熊大庄園區（見本院卷二第113頁），堪認被上訴人辯稱其已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上訴人經營（見本院卷一第431頁），並非虛妄；系爭結算確認書則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系爭附件所載財物予上訴人，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公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均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自109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林祺文    
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律師
被上 訴 人  熊好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
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係由被上訴人及蔡典築起訴，依兩造與訴外人熊大庄
    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0日簽訂之園
    區委託營運結算確認書（下稱系爭結算確認書），請求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48萬4,787元本息（見臺中地院卷第
    11至15頁）；嗣追加王崑霖原告，並將聲明變更為先位請求
    上訴人分別給付王崑霖、蔡典築428萬4,787元、20萬元本息
    ，備位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
    卷第79頁）；就先位之訴部分，蔡典築雖於原審110年11月4
    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起訴，王崑霖則擴張先位聲明請求
    金額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263至265頁），然上
    訴人已為本案言詞辯論，並表明不同意蔡典築撤回起訴（見
    原審卷第26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定，
    此部分不生撤回起訴效力。惟按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
    ，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民
    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駁回補充判決
    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482條參照），經法院駁回
    其聲請之裁定確定後，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歸於消滅（參吳
    明軒著，民事訴訟法第628頁；原審卷第431頁）；原審就先
    位之訴判決王崑霖敗訴（此部分未據王崑霖聲明不服，非本
    院審理範圍），就蔡典築部分則漏未判決，上訴人已於111
    年6月15日向原審聲請補充判決，經原審於同年8月15日以裁
    定駁回其聲請，因上訴人未抗告而確定（見原審卷第397至3
    99、403至404、407頁），蔡典築對原審上開裁定亦無意見
    （見本院卷一第366頁），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脫漏部分之
    訴訟繫屬已歸於消滅，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熊大庄公司為清償對伊之欠款，同意由伊經
    營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下稱熊大庄園區），以營運所得抵
    償欠款；因上訴人欲投資熊大庄園區，遂同意代熊大庄公司
    清償其對被上訴人之債務，並取得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以繼
    續經營熊大庄園區，兩造及熊大庄公司因而於108年5月10日
    簽立系爭結算確認書，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結算後熊
    大庄公司應給付伊568萬4,787元（下稱系爭結算款），第4
    條則約定系爭結算款由上訴人分3期給付予伊，詎上訴人僅
    於108年5月10日以支票給付120萬元，其餘款項迄未依約支
    付，爰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
    給付448萬4,787元及加計自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
    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
    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
    不予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熊大庄園區早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
    還地，且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系爭
    結算確認書因契約標的客觀給付不能而屬無效。又時任熊大
    庄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林淑芬、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蔡
    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且熊大庄
    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致伊無法取得經營權，其等復製
    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已
    於原審審理中以108年12月4日民事準備狀為撤銷系爭結算確
    認書之意思表示。且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
    公司，被上訴人應無權請求伊給付。否則，依系爭結算確認
    書之約定，被上訴人須移轉公司經營權及交付系爭結算確認
    書附件1所示財物，伊始有給付款項之義務，被上訴人迄未
    為之，亦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給伊經營，伊得為同時履行抗辯
    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與熊大庄公司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上
    訴人並於當日交付面額120萬元之支票予王崑霖收訖，其後
    上訴人未於系爭結算確認書第4條所定之108年5月16日、同
    年月17日簽發支票交付被上訴人指定之王崑霖，被上訴人亦
    未交付其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等情，有系爭結
    算確認書可稽（見臺中地院卷第19至35頁），兩造對此亦未
    加以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結算確認書應屬有效：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並非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⑴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
    其契約無效，所稱不能之給付，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
    人應為之給付，自始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謂。
　⑵查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言載明：「茲就民國108年元月19日所成
    立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之委託營運契約結算事宜，確認下列
    事項」，第1、2條並分別約定：「甲乙雙方（即熊大庄公司
    、被上訴人）自民國108年4月30日結束委託營運，甲方自同
    年5月1日交付乙方承接人即丙方（即上訴人）接受，仍以熊
    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繼續原址營運。」、「乙方即日起協同
    丙方辦理乙方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丙方為公司負貴人，公司
    股東由丙方邀股辧理變更登記；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提供印章
    、文件交付丙方進行登記。」（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
    知兩造及熊大庄公司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目的，係為使上
    訴人自108年5月1日起承接被上訴人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
    並由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以被上訴人名義繼續
    營業，亦即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給付
    標的。
　⑶上訴人雖以熊大庄園區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地、
    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其無從取得熊
    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由，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不能之給
    付為契約標的云云。惟查，訴外人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熊大庄國際公司）前向訴外人義豐石膏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義豐公司）承租坐落嘉義縣○○鄉○○段○○小段00地
    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嘉義縣○○鄉○○○○區○○○路00號建物（下
    稱系爭房地），嗣因積欠租金，經義豐公司訴請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22號（下稱22
    號）判決熊大庄國際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將之返還義豐
    公司確定，義豐公司以22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於107年8
    月29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強制執行（案列107年度司執字第303
    77號，下稱30377號），熊大庄國際公司則於107年12月21日
    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房地係由熊大庄公司實際占有使用經營
    熊大庄園區，執行法院於108年5月17日至現場履勘時，義豐
    公司同意延緩執行1個月至同年6月17日，上訴人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律師並以熊大庄國際公司、熊大庄公司、上訴人共同
    代理人之名義，於108年5月13日、同年6月13日兩度具狀予
    執行法院，陳稱：「106年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經營陷
    於困境，致令構成地主債權人以鈞院107司執誠30377號定期
    108年5月17日上午前往現場執行履勘…本案系爭執行標的熊
    大庄園區係專供商品展售而由熊大庄租地建有地面展售構造
    物，雙方租用已近5年。熊大庄目前債務處理已漸趨穩定而
    於108年元月覓得第三人王崑霖及蔡典築等人共同以熊好國
    際有限公司名義，進場利用地上構造物進行營業；另於108
    年5月1日再由第三人債權人林祺文出面與熊好公司議妥接洽
    進場經營…本案執行標的構造物房舍設備，都是具有現在繼
    續營業使用價值之商用建物；林祺文遂與熊大庄共同委任林
    憲同律師於108年4月29日出面與熊好公司負責人等共同議定
    ：林祺文自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本案園區賣場等建物設備
    及雇用原有員工繼續營業...林祺文亦於108年5月2日委由林
    憲同律師親赴地主代理人何永福律師事務所協商善後（即代
    償租金、執行費用…而承受現址與地址改定新租約；停止本
    件拆屋還地之執行）…請求鈞院准許定期邀集當事人到庭研
    商展延執行程序，俾能給予當事人和解的善後空間與時間…
    」、「債務人已於108年6月9日前往台中豐原義豐石膏化工
    公司負責人陳信宏父親住家當面研商債務人自動履行拆除事
    宜。自動履行拆除期限展延至108年7月I5日」等語，其後執
    行法院係於108年9月17日至現場將標的占有使用權點交予義
    豐公司而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本院調取30377號卷核閱無誤
    （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09至145頁），堪認兩造於10
    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時，熊大庄園區所在地尚未
    經法院執行拆屋還地，並無不能繼續營業之情，且上訴人早
    已知悉30377號執行事件之執行情形，並曾與執行債權人義
    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自難認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
    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⑷又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包含熊大庄園區委託熊好公司營運結
    算表（下稱營運結算表）、委託營運入款明細（下稱入款明
    細）、被上訴人公司損益表（下稱損益表）等6頁文件（下
    合稱系爭附件，見臺中地院卷第23至33頁），系爭結算確認
    書第3條則載明：「甲乙雙方於民國108年5月10日辦理自民
    國108年元月19日起至民國108年4月30日之最後營運結算。
    甲乙雙方結算結果：甲方應向乙方給付新台幣共計5684787
    元。...甲乙結算帳目文件共計六張，如附件一。」（見臺
    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系爭附件所載內容僅係作為被上訴
    人與熊大庄公司結算之依據，其中入款明細所載印刷品、原
    料等財物，並非系爭結算確認書約定之給付標的，且上訴人
    辯稱該等財物不存在，亦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其以此辯稱
    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屬
    無效云云，亦無足採。
　⑸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另主張被上訴人、熊大庄園區在108年2
    月即向稅捐處申報停業，不可能在同年4、5月結算後將賣場
    交由上訴人經營，系爭結算確認書客觀給付不能云云（見本
    院卷一第429至430頁）；惟經本院分別函詢財政部南區國稅
    局、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被上訴人民雄營業所係申請於10
    8年7月11日停業，被上訴人則係於110年5月6日始經核准停
    業（見本院卷二第37、55至63頁），是上訴人前揭抗辯顯屬
    無據，難以採信。上訴人雖另聲請履勘執行標的現場，以證
    明法院確實有查封及拆除熊大庄園區建物之事實（見本院卷
    二第101頁），惟上開待證事實由本院調取之30377號執行事
    件卷宗已足確認，自無再行履勘之必要，併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不足採信：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
    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固為民法第92條第1項所明定
    ，惟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
    詐欺而為表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⑵上訴人辯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
    園區經營權、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
    查封執行拆除，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云云。惟
    查，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中自承熊大庄園區原係由
    熊大庄國際公司經營，嗣於108年1月覓得王崑霖及蔡典築共
    同以被上訴人名義營業，再由伊自108年5月1日接手經營，
    並擬與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
    區，有108年5月13日民事陳述狀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
    15頁），其於本件審理中改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自始
    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伊因熊大庄園區遭法院查封而無
    法取得經營權云云，與其先前陳述不符，已難採信。又上訴
    人前曾以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會計師王詩宜等人未進
    行熊大庄園區賣場結存物料盤點及財務報表會計憑證之審查
    ，即作成系爭附件，致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並於同日支付120萬元，王崑霖等人涉嫌詐欺取財為由，對
    其等提出刑事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
    以108年度偵字第8558號（下稱8558號）為不起訴處分，再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858號
    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在案，有上開處分書可稽（見原審卷第
    299至343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見本院卷
    一第259、261頁）；蔡典築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陳稱系爭附
    件是由熊大庄園區會計所製作，再由會計師王詩宜查核（見
    本院卷二第159頁）；王詩宜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營運結
    算表、損益表是我製作的，因為當時王崑霖要把熊大庄園區
    結束出售給其他人，請我幫忙結算，所以蔡典築請我把損益
    表等提供給買方即上訴人，我有跟上訴人加LINE，都有提供
    上訴人要求的資料（例如被上訴人公司還有哪些應付款、10
    8年2月至4月收入）給上訴人，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問題可以
    提出來，上訴人有核對，簽系爭結算確認書前，我有提供營
    運結算表、損益表等資料給上訴人，上訴人沒有提出任何異
    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至75頁）；並有被上訴人檢送損益
    表予林憲同律師之108年5月8日函以及大中聯合法律事務所
    同年月9日回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9至14、117至121頁），
    佐以林憲同律師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自承系爭結算確認書係
    由其擬稿（見本院卷二第161頁），可知兩造簽訂系爭結算
    確認書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附件提前交由上訴人審核，上
    訴人係經評估確認後，自行決定簽署由其代理人林憲同律師
    擬訂之系爭結算確認書，尚難認上訴人係受被上訴人或林淑
    芬、蔡典築、王崑霖、王詩宜等第三人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
    確認書。
　⑶至於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往來函文、偵
    查訊問筆錄等（見本院卷一第409、425、485至487頁，卷二
    第9至14、81至82頁），至多僅能證明兩造相關人員曾於簽
    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就系爭附件交換意見，以及王崑霖曾
    在5月19日傳送訊息予他人，均無從證明上訴人係受詐欺而
    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⑷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自
    難認其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
　㈡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448萬4,787元本息：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明文約定熊大庄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56
    8萬4,787元（即系爭結算款），第4條並約定該款項由上訴
    人分別於108年5月10日、16日、17日分別給付120萬元、300
    萬元、148萬4,787元（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即已約定應
    由上訴人代熊大庄公司給付系爭結算款予被上訴人，並應於
    108年5月17日給付完畢，其性質應屬併存之債務承擔，惟上
    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給付120萬元，餘款448萬4,787元迄
    未給付，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
    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以及自
    被上訴人以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為
    催告翌日即109年1月31日（見原審卷第367頁郵件收件回執
    ）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
    有據。上訴人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公
    司，被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與契約明文約定不符，難以
    採信。
　⒉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其公
    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
    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並援引熊大庄賣場108年5、
    6月刷卡及宅配款營收表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90、393至3
    99、430至431頁）；惟查，系爭結算確認書第2條固約定被
    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辦理其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上訴人為公
    司負責人，然就履行方式、期限，於第5條另約定：「乙方
    應於民國108年5月16日收訖銀行本支後，交付丙方熊好國際
    有限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兩幅」（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
    ），堪認上訴人於108年5月16日給付30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
    ，被上訴人始需交付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以
    移轉公司經營權，亦即上訴人就移轉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部
    分，有先為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之義務；又上訴人已於3037
    7號執行事件具狀自承伊係於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熊大庄園
    區（見本院卷二第113頁），堪認被上訴人辯稱其已將熊大
    庄園區交由上訴人經營（見本院卷一第431頁），並非虛妄
    ；系爭結算確認書則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系爭附件所載財
    物予上訴人，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公司經營權、未給
    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由，為
    同時履行抗辯，均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自109年1月3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林祺文    
訴訟代理人  林憲同律師
被上 訴 人  熊好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崑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1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係由被上訴人及蔡典築起訴，依兩造與訴外人熊大庄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0日簽訂之園區委託營運結算確認書（下稱系爭結算確認書），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448萬4,787元本息（見臺中地院卷第11至15頁）；嗣追加王崑霖原告，並將聲明變更為先位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王崑霖、蔡典築428萬4,787元、20萬元本息，備位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79頁）；就先位之訴部分，蔡典築雖於原審110年11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起訴，王崑霖則擴張先位聲明請求金額為448萬4,787元本息（見原審卷第263至265頁），然上訴人已為本案言詞辯論，並表明不同意蔡典築撤回起訴（見原審卷第266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定，此部分不生撤回起訴效力。惟按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駁回補充判決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482條參照），經法院駁回其聲請之裁定確定後，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歸於消滅（參吳明軒著，民事訴訟法第628頁；原審卷第431頁）；原審就先位之訴判決王崑霖敗訴（此部分未據王崑霖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就蔡典築部分則漏未判決，上訴人已於111年6月15日向原審聲請補充判決，經原審於同年8月15日以裁定駁回其聲請，因上訴人未抗告而確定（見原審卷第397至399、403至404、407頁），蔡典築對原審上開裁定亦無意見（見本院卷一第366頁），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脫漏部分之訴訟繫屬已歸於消滅，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熊大庄公司為清償對伊之欠款，同意由伊經營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下稱熊大庄園區），以營運所得抵償欠款；因上訴人欲投資熊大庄園區，遂同意代熊大庄公司清償其對被上訴人之債務，並取得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兩造及熊大庄公司因而於108年5月10日簽立系爭結算確認書，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結算後熊大庄公司應給付伊568萬4,787元（下稱系爭結算款），第4條則約定系爭結算款由上訴人分3期給付予伊，詎上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以支票給付120萬元，其餘款項迄未依約支付，爰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加計自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熊大庄園區早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地，且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系爭結算確認書因契約標的客觀給付不能而屬無效。又時任熊大庄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林淑芬、時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致伊無法取得經營權，其等復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已於原審審理中以108年12月4日民事準備狀為撤銷系爭結算確認書之意思表示。且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應無權請求伊給付。否則，依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約定，被上訴人須移轉公司經營權及交付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示財物，伊始有給付款項之義務，被上訴人迄未為之，亦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給伊經營，伊得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與熊大庄公司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上訴人並於當日交付面額120萬元之支票予王崑霖收訖，其後上訴人未於系爭結算確認書第4條所定之108年5月16日、同年月17日簽發支票交付被上訴人指定之王崑霖，被上訴人亦未交付其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等情，有系爭結算確認書可稽（見臺中地院卷第19至35頁），兩造對此亦未加以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結算確認書應屬有效：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並非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⑴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無效，所稱不能之給付，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自始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謂。
　⑵查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言載明：「茲就民國108年元月19日所成立熊大庄森林主題園區之委託營運契約結算事宜，確認下列事項」，第1、2條並分別約定：「甲乙雙方（即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自民國108年4月30日結束委託營運，甲方自同年5月1日交付乙方承接人即丙方（即上訴人）接受，仍以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繼續原址營運。」、「乙方即日起協同丙方辦理乙方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丙方為公司負貴人，公司股東由丙方邀股辧理變更登記；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提供印章、文件交付丙方進行登記。」（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兩造及熊大庄公司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目的，係為使上訴人自108年5月1日起承接被上訴人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並由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以被上訴人名義繼續營業，亦即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給付標的。
　⑶上訴人雖以熊大庄園區於107年間經法院查封執行拆屋還地、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所載之財物均不存在，其無從取得熊大庄園區之經營權為由，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云云。惟查，訴外人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熊大庄國際公司）前向訴外人義豐石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義豐公司）承租坐落嘉義縣○○鄉○○段○○小段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嘉義縣○○鄉○○○○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嗣因積欠租金，經義豐公司訴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07年度重訴字第22號（下稱22號）判決熊大庄國際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將之返還義豐公司確定，義豐公司以22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於107年8月29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強制執行（案列107年度司執字第30377號，下稱30377號），熊大庄國際公司則於107年12月21日向執行法院陳報系爭房地係由熊大庄公司實際占有使用經營熊大庄園區，執行法院於108年5月17日至現場履勘時，義豐公司同意延緩執行1個月至同年6月17日，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林憲同律師並以熊大庄國際公司、熊大庄公司、上訴人共同代理人之名義，於108年5月13日、同年6月13日兩度具狀予執行法院，陳稱：「106年熊大庄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經營陷於困境，致令構成地主債權人以鈞院107司執誠30377號定期108年5月17日上午前往現場執行履勘…本案系爭執行標的熊大庄園區係專供商品展售而由熊大庄租地建有地面展售構造物，雙方租用已近5年。熊大庄目前債務處理已漸趨穩定而於108年元月覓得第三人王崑霖及蔡典築等人共同以熊好國際有限公司名義，進場利用地上構造物進行營業；另於108年5月1日再由第三人債權人林祺文出面與熊好公司議妥接洽進場經營…本案執行標的構造物房舍設備，都是具有現在繼續營業使用價值之商用建物；林祺文遂與熊大庄共同委任林憲同律師於108年4月29日出面與熊好公司負責人等共同議定：林祺文自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本案園區賣場等建物設備及雇用原有員工繼續營業...林祺文亦於108年5月2日委由林憲同律師親赴地主代理人何永福律師事務所協商善後（即代償租金、執行費用…而承受現址與地址改定新租約；停止本件拆屋還地之執行）…請求鈞院准許定期邀集當事人到庭研商展延執行程序，俾能給予當事人和解的善後空間與時間…」、「債務人已於108年6月9日前往台中豐原義豐石膏化工公司負責人陳信宏父親住家當面研商債務人自動履行拆除事宜。自動履行拆除期限展延至108年7月I5日」等語，其後執行法院係於108年9月17日至現場將標的占有使用權點交予義豐公司而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本院調取30377號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一第75頁、卷二第109至145頁），堪認兩造於108年5月10日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時，熊大庄園區所在地尚未經法院執行拆屋還地，並無不能繼續營業之情，且上訴人早已知悉30377號執行事件之執行情形，並曾與執行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自難認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⑷又系爭結算確認書附件1包含熊大庄園區委託熊好公司營運結算表（下稱營運結算表）、委託營運入款明細（下稱入款明細）、被上訴人公司損益表（下稱損益表）等6頁文件（下合稱系爭附件，見臺中地院卷第23至33頁），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則載明：「甲乙雙方於民國108年5月10日辦理自民國108年元月19日起至民國108年4月30日之最後營運結算。甲乙雙方結算結果：甲方應向乙方給付新台幣共計5684787元。...甲乙結算帳目文件共計六張，如附件一。」（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可知系爭附件所載內容僅係作為被上訴人與熊大庄公司結算之依據，其中入款明細所載印刷品、原料等財物，並非系爭結算確認書約定之給付標的，且上訴人辯稱該等財物不存在，亦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其以此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係以自始客觀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屬無效云云，亦無足採。
　⑸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另主張被上訴人、熊大庄園區在108年2月即向稅捐處申報停業，不可能在同年4、5月結算後將賣場交由上訴人經營，系爭結算確認書客觀給付不能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惟經本院分別函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被上訴人民雄營業所係申請於108年7月11日停業，被上訴人則係於110年5月6日始經核准停業（見本院卷二第37、55至63頁），是上訴人前揭抗辯顯屬無據，難以採信。上訴人雖另聲請履勘執行標的現場，以證明法院確實有查封及拆除熊大庄園區建物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01頁），惟上開待證事實由本院調取之30377號執行事件卷宗已足確認，自無再行履勘之必要，併予敘明。
　⒉上訴人辯稱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不足採信：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固為民法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惟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而為表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⑵上訴人辯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等人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且熊大庄園區已遭法院查封執行拆除，伊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云云。惟查，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中自承熊大庄園區原係由熊大庄國際公司經營，嗣於108年1月覓得王崑霖及蔡典築共同以被上訴人名義營業，再由伊自108年5月1日接手經營，並擬與債權人義豐公司協商停止執行，以繼續經營熊大庄園區，有108年5月13日民事陳述狀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5頁），其於本件審理中改稱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自始未取得熊大庄園區經營權、伊因熊大庄園區遭法院查封而無法取得經營權云云，與其先前陳述不符，已難採信。又上訴人前曾以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會計師王詩宜等人未進行熊大庄園區賣場結存物料盤點及財務報表會計憑證之審查，即作成系爭附件，致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並於同日支付120萬元，王崑霖等人涉嫌詐欺取財為由，對其等提出刑事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8年度偵字第8558號（下稱8558號）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858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確定在案，有上開處分書可稽（見原審卷第299至343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蔡典築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陳稱系爭附件是由熊大庄園區會計所製作，再由會計師王詩宜查核（見本院卷二第159頁）；王詩宜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營運結算表、損益表是我製作的，因為當時王崑霖要把熊大庄園區結束出售給其他人，請我幫忙結算，所以蔡典築請我把損益表等提供給買方即上訴人，我有跟上訴人加LINE，都有提供上訴人要求的資料（例如被上訴人公司還有哪些應付款、108年2月至4月收入）給上訴人，也有跟上訴人說有問題可以提出來，上訴人有核對，簽系爭結算確認書前，我有提供營運結算表、損益表等資料給上訴人，上訴人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2至75頁）；並有被上訴人檢送損益表予林憲同律師之108年5月8日函以及大中聯合法律事務所同年月9日回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9至14、117至121頁），佐以林憲同律師於8558號案件偵查中自承系爭結算確認書係由其擬稿（見本院卷二第161頁），可知兩造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附件提前交由上訴人審核，上訴人係經評估確認後，自行決定簽署由其代理人林憲同律師擬訂之系爭結算確認書，尚難認上訴人係受被上訴人或林淑芬、蔡典築、王崑霖、王詩宜等第三人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⑶至於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兩造往來函文、偵查訊問筆錄等（見本院卷一第409、425、485至487頁，卷二第9至14、81至82頁），至多僅能證明兩造相關人員曾於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前，就系爭附件交換意見，以及王崑霖曾在5月19日傳送訊息予他人，均無從證明上訴人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
　⑷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係受詐欺而簽訂系爭結算確認書，自難認其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
　㈡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本息：
　⒈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明文約定熊大庄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568萬4,787元（即系爭結算款），第4條並約定該款項由上訴人分別於108年5月10日、16日、17日分別給付120萬元、300萬元、148萬4,787元（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即已約定應由上訴人代熊大庄公司給付系爭結算款予被上訴人，並應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完畢，其性質應屬併存之債務承擔，惟上訴人僅於108年5月10日給付120萬元，餘款448萬4,787元迄未給付，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以及自被上訴人以109年1月22日民事準備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為催告翌日即109年1月31日（見原審卷第367頁郵件收件回執）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上訴人辯稱系爭結算確認書之結算當事人為熊大庄公司，被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與契約明文約定不符，難以採信。
　⒉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其公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並援引熊大庄賣場108年5、6月刷卡及宅配款營收表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90、393至399、430至431頁）；惟查，系爭結算確認書第2條固約定被上訴人應協同上訴人辦理其公司組織變更登記由上訴人為公司負責人，然就履行方式、期限，於第5條另約定：「乙方應於民國108年5月16日收訖銀行本支後，交付丙方熊好國際有限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兩幅」（見臺中地院卷第19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5月16日給付300萬元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始需交付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及印章予上訴人，以移轉公司經營權，亦即上訴人就移轉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權部分，有先為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之義務；又上訴人已於30377號執行事件具狀自承伊係於108年5月1日進場承受熊大庄園區（見本院卷二第113頁），堪認被上訴人辯稱其已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上訴人經營（見本院卷一第431頁），並非虛妄；系爭結算確認書則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系爭附件所載財物予上訴人，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移轉公司經營權、未給付系爭附件所示財物、未將熊大庄園區交由伊經營為由，為同時履行抗辯，均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結算確認書第3條、第4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48萬4,787元，及自109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